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19﹞001号


福建省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报送的《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体艺综合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福建省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123号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园红线范围内建设一栋体艺综合楼。本项目新建，建筑面积23124.02m2，共13层（地下2层，地上11层），综合楼内包括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包括实验室、游泳馆、各类教室等）、生活服务用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学校规划学生人数将增至3600人，教职工205人。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建设应同步敷铺设雨、污水管，实行雨污分流，运营期间实验废液及实验室第一道和清洗废水等应在实验室内单独收集并贮存，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实验室内其他废水应经中和池处理后、食堂废水应经隔油池处理后排放，经化粪池接入市政管网，排放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


2、食堂油烟应经油烟净化器设施净化后通过排烟管道高空排放，排放标准应符合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的要求；实验室废气经通风橱后、备用柴油发电机废气应通过专门排烟管道高空排放。


3、排风排烟设备、水泵房、备用柴油发电机等高噪声设备应采取减振、消声等治理措施，使边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4、固体废物应实行分类收集、处置。实验室应按规范和要求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实验室产生的废化学药品、试剂及其包装物等危险废物应贮存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食堂餐厨垃圾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化处理运营单位进行回收处理；生活垃圾应定点收集，及时清运。


5、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过程应遵守《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施工噪声、扬尘、污水等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施工期间厂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施工现场应采取喷淋、围挡等切实有效的压尘措施,严禁敞开式作业；施工产生固废应尽量回用，不可回用部分及时委托有资质相关单位清运处理；施工废水应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不能回用的应达标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严禁排入附近河道。


三、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规定公开、登记相关信息。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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